
证券代码：603685 证券简称：晨丰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8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追加担保措施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不含

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

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

否有反担保

奈曼旗广新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41,600 万元 0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127,860.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63.74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

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孙公司奈曼旗广新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奈曼广新”）基于自身实际经营情况及资金需求，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简称“浦发沈阳分行”）申请

办理固定资产贷款 41,600.00 万元，并签订《固定资产贷款合同》（以下简称“主



合同”）。基于上述融资事项，为支持下属公司业务发展，深耕公司新能源发展

战略，公司与浦发沈阳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奈曼广新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通辽广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辽广星”）与

浦发沈阳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奈曼广新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2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担保额度调剂暨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在上述担保措施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升相关融资的信用等级、补强综合担

保实力、完善风险缓释视措施，充分满足金融机构风险管控要求，助力下属公司

业务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通辽广星同意为公司全资孙公司奈曼广新追加提供股

权质押担保，并与浦发沈阳分行签订了《权利质押合同》。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于 2025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浙

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授信额度内对外

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奈曼旗广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其他：__全资孙公司__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通辽广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

股 100%

法定代表人 丁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525MA7YPA899Q

成立时间 2021 年 06 月 04 日

注册地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房产 49 号天浩

家园小区 07 号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生物质能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

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

/1-3 月（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562.42 25,603.26

负债总额 32,580.10 22,171.92

资产净额 2,982.32 3,431.34

营业收入 437.29 311.93

净利润 50.98 15.9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名称：《权利质押合同》（编号：YZ7101202628032602）

2.质权人/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3.出质人：通辽广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债务人：奈曼旗广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保证方式：权利质押

5.质押财产：通辽广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奈曼旗广新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的 100%股权

6.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

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

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以及质权

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7.本合同所担保主合同：债务人与债权人于 2026 年 3 月 25 日签署的《固定

资产贷款合同》（编号：71012026280326）。

8.被担保主债权：依据主合同，由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的金额为人民币肆亿

壹任陆佰万元整的融资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费用等本合同担保范围所



约定的债券。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全资子公司通辽广星为下属公司追加担保措施，是为满足其日常生产经

营所需的资金需求，整体上有利于公司业务拓展和市场开拓，有利于强化公司在

新能源产业的战略布局，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能够对

下属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

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

造成不利影响，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下属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解决其生产经营活动的资

金需求，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且公司能够对下属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有效

管理，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此次担保事项未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为人民币

127,86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3.74%。其中，公司为全资或控

股下属公司已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20,600 万元，公司为参股下属

公司已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7,260 万元。公司无违规担保和逾期担

保情况，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二）内部决策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